安徽省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管理，提升我省基层科普服务能力，根据《中国科协、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科普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的通知》（科协发普字〔2017〕45号）、《财政部、中国科协关于印发〈基层科普行动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12〕171号）和《安徽省科协、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科普服务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皖科协普〔2017〕13号），结合我省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安徽省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是指使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基层科普服务能力建设所实施的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第三条  项目实行省市两级科协分工管理。省科协负责项目资金的分配、确定年度重点支持方向、工作绩效评价等工作。市级科协［含省直管县（市）科协，下同］负责本辖区项目立项、组织实施、验收、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工作。

 项目支持范围

第四条  项目支持市、县（市、区）科协组织开展的基层科普组织队伍建设、基层科普阵地建设、完善和创新基层科普服务手段等领域。

第五条  重大项目由省科协组织实施。

第三章  项目资金分配和使用

第六条  项目资金以“因素法”分配为主，定额补助为辅。“因素法”分配包括基础因素（80%）和工作绩效因素（20%）。其中，基础因素包括人口数、行政区划数、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数等；工作绩效因素为上一年度项目执行绩效评价结果。定额补助包括落实省委省政府、中国科协及省科协年度重点任务工作部署情况、省科协帮扶县（村）、省科协组织实施的重大项目等。具体分配根据每年科普工作重点和财政困难程度等情况做出适当调整。省科协根据上述因素计算形成各市得分数及补助资金。

计算方法：某市获得的补助资金=该市得分÷当年纳入支持范围的市总得分×（当年中央补助资金—定额补助资金）。

第七条  省科协依据第六条提出各市项目资金分配建议，经省科协党组会议审议后报送省财政厅，由省财政厅审核后下达补助资金。 

    第八条  市级科协根据本市获得的补助资金，组织项目申报，提出市本级及所辖县（市、区）补助资金分配建议，连同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省科协。

第九条  项目资金开支范围包括：科普专用资料和设备费，包括图书资料费、专用设备费和展品展具费；科普活动费，包括培训讲座费、展览费和新品种新技术推广费等；其他费用，指除上述各项费用开支以外的、开展科普活动中所发生的支出。

第十条  项目经费不得用于以下开支：

1.人员工资、福利和个人奖金支出；

2.日常办公、出国和业务招待支出；

3.土建工程、办公设备设施的维修改造支出；

4.组织、协调等各种管理性费用支出；

5.罚款、还贷、捐赠、赞助、对外投资支出；

6.与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

第四章  项目实施和管理

第十一条  市级科协为项目管理单位，审核项目实施单位的项目实施方案并报省科协备案。市级科协作为实施单位的，实施方案报省科协审核。

第十二条  市级科协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和监督。省科协对市级科协实施的项目进行抽查。

第十三条  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为1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项目实施单位应履行项目变更手续，向市级科协提交书面申请，经审核同意后进行变更：

1.延长项目完成时间；

2.调整项目名称；

3.变更项目目标或考核指标；

4.变更项目负责人；

5.其他确需变更的重大事项。

审批结果报省科协备案。市级科协实施的项目发生变更情况报省科协审批。
第十四条  项目验收。项目验收以项目实施方案中规定的各项指标为依据，市级科协根据省科协统一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内对上一年度项目组织验收，验收结论分为通过验收、暂缓验收、验收不通过。验收报告报省科协备案。对确因不可抗力造成部分合同任务无法完成，且有证据证明项目承担单位勤勉尽责的，予以结项。

项目不能按期验收的，项目实施单位应书面向市级科协提出延伸结项申请。延期结项期限为6个月，延期结项至多不超过2次。市级科协作为项目实施单位的，向省科协提出延期结项申请。
第十五条  对暂缓验收、验收不通过的项目，由省市两级科协按职责权限督促项目实施单位进行整改，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实施工作，并暂停实施单位2年项目申报资格。
第五章  绩效管理与监督

第十六条  市级科协负责对本市上年度项目逐项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市上年度总体基层科普行动计划工作绩效自评报告并报送省科协。

第十七条  工作绩效自评报告内容主要包括：

1.项目实施的总体情况；

2.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3.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4.经费使用情况；

5.存在的不足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第十八条  省科协对各市工作绩效进行评价，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第十九条  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定，将项目经费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严格项目预算执行，专款专用，建立项目资金使用专属台账。

第二十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骗取、截留、侵占、挪用项目资金，以及违反相关财务规定的，省科协有权依法追回相应项目资金，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科协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